
名  稱： 辦理土地複丈與建物測量補充規定(民國 85 年 08 月 07 日 修正) 

  

第    1    條 共有物分割，經法院判決確定後，雙方當事人復協議分割，持憑分割協議書申

辦共有物複丈分割及登記者，地政事務所得依其協議結果辦理。 

第    2    條 共有土地，經法院判決確定或和解、調解成立分割，共有人申請複丈分割時，

發現地籍圖與土地登記簿所載面積不符時，應先辦理分割登記完畢後，再依法

辦理更正。 

第    3    條 部分共有人持憑法院確定判決、和解或調解筆錄為全體共有人申辦共有土地分

割，其應納之土地複丈費，得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八十六條規定於領取土地所有

權狀前，連同登記規費及罰鍰一併繳納。 

（按：原土地登記規則第 86 條，修正後為第 100 條） 

第    4    條 政府機關使用私有土地一宗之部分者，在不牴觸法令限制分割範圍內，經徵得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後，得囑託地政事務所辦理測量分割及登記。 

第    5    條 依法徵收之土地，其因地籍圖重測，界址糾紛尚未解決者，如有地籍分割之必

要，應依重測前之地籍圖辦理，並於徵收土地清冊中註明該標示係重測前之土

地標示。 

第    6    條 私有土地因天然流失坍沒，而合於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情形者，應由土

地所有權人申請，經該管地政機關會同水利機關勘查無訛後辦理消滅登記。 

第    7    條 一宗土地之一部分設定地上權，經登記完畢，而未測繪其位置圖者，地上權人

申請勘測其位置時，應以登記之地上權面積為其範圍，由地上權人會同土地所

有權人就實際使用位置領丈認定。土地所有權人拒不會同領丈時，得由地上權

人指界，如勘測結果與地上權登記之面積一致，得核發成果圖予地上權人及通

知土地所有權人。 

土地所有權人或管理人申請勘測地上權位置圖，而地上權人拒不會同領丈時準

用前項規定辦理。 

第一項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土地分割時，如經依法通知地上權人會同勘測，而

拒不到場指界領丈，得由土地所有權人單方指界，先測繪地上權位置後，再辦

理土地分割，並以書面將複丈結果通知地上權人，如其有異議，應於接到通知

書次日起十日內提出，逾期未提出異議，地政事務所即辦理地上權轉載之登記。

第    8    條 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二百四十一條前段所稱「同一地段」，係指相同之「段」

或「小段」而言，即僅劃分「段」者，指相同段，段內設有「小段」者，指相

同小段，所稱「使用分區」，「使用性質」相同，於非都市土地，係指劃定之

使用區及編定之使用地類別相同而言。 

（按：原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二百四十一條修正後為第二百二十四條） 

第    9    條 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二項所稱「技術引起者」，係指複丈時，

權利關係人對土地界址並無爭議，純係觀測、量距、整理原圖或計算面積等錯

http://www.land.moi.gov.tw/law/chhtml/mainframe.asp?LCID=34&lawname=%BF%EC%B2z%A4g%A6a%BD%C6%A4V%BBP%AB%D8%AA%AB%B4%FA%B6q%B8%C9%A5R%B3W%A9w&lcmod=%A4%A4%B5%D8%A5%C1%B0%EA85%A6%7E8%A4%EB7%A4%E9%A4%BA%ACF%B3%A1%A5x(85)%A4%BA%A6a%A6r%B2%C48584585%B8%B9%A8%E7%25A


誤所致，並有原始資料可稽者而言。 

（按：原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二百四十七條修正後為第二百三十二條） 

第   10    條 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二項所稱「實施建築管理前建造之建物」，

如建物位於都市地區內者，係指都市計畫發布實施日之前建造之建物；惟該地

如依法實施禁、限建者，則應以實施禁限建之日為準。如其位於非都市地區內

者，係指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理辦法訂定發布日之前建造之建物。 

（按：原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二百九十四條修正後為第二百七十九條） 

第   11    條 有左列測量錯誤情形之一者，地政事務所得依照土地法第六十九條規定辦理更

正登記，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一）土地面積係日據時期計算錯誤者。 

（二）因都市計畫樁位測定錯誤致地籍分割測量錯誤，經工務機關依法完成樁

位更正者。 

（三）都市計畫樁位測定並無錯誤，因地籍逕為分割測量錯誤者。 

第   12    條 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建築基地地號與地籍圖地號不符，而發生於使用

執照核發之前者，應由當事人檢附基地分割或合併前後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

籍圖謄本，向建管機關申請更正基地地號後辦理。如興建之建築物確係在同一

基地，且其範圍和主要位置均與使用執照之配置圖相符，純係由於土地合併、

分割而造成地號不一致者，得逕由地政機關依基地分割、合併前後土地登記簿

及地籍圖對照地號辦理。 

前項不符之情形係於使用執照核發之後發生者，毋須再行辦理更正。 

第   13    條 申請土地分割複丈後，若該土地受法院查封時，地政事務所仍應予施測。 

土地所有權人依前項複丈結果，申請分割登記，如認為有礙查封效力之虞者，

地政事務所應駁回之。 

第   14    條 地政事務所受理法院囑託土地複丈或建物測量案件，依左列規定處理： 

   (一) 地政機關所屬人員個人不得受託辦理法院勘測不動產或鑑定界址案件。 

   (二) 土地界址經權利關係人已向法院提起確認經界之訴者，地政事務所得不予受理申請界址鑑

定。 

   (三) 經依法院指定日期前往實地複丈，如因故未予施測，原繳費人於規定期限內申請退還土地

複丈費者，應予扣除已支出之勞務費之餘額予以退還。 

   (四) 法院囑託辦理查封欠稅人土地案件，其土地複丈費標準為： 

        1 指明為鑑定查封土地周圍界址者，依照鑑定界址費計收。 

        2 僅指明查封土地之實地坐落位置者依照基地號勘查費計收。 

   (五) 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二百八十四條所稱之「司法機關指定人員」，係指法院人員或其指定

於測量圖上簽章之債權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 

   (六) 未登記之建物，於法院囑託查封登記時，已予勘測，其於撤銷查封後，再查封時，有無重

行勘測之必要，應依法院囑託事項辦理 。 

   (七) 因訴訟需要，法院囑託辦理共有土地分割案，測量地上使用現況(含地上建物位置) ，按



實測後之筆數，依土地分割複丈費之收費標準計收。 

第   15    條 利害關係人對於其所有土地相鄰土地鑑界結果有異議時，以其所有土地地號申

請鑑界者，依再鑑界程序辦理。 

第   16    條 申請鑑定界址，地政事務所應免費核發土地複丈成果圖。 

前項鑑定界址，其屬圖解法辦理者，土地複丈成果圖應編列界址號數，並註明

界標名稱、關係位置及實量邊長；其屬數值法辦理者，其成果圖除應編列界址

號數、註明界標名稱及關係位置外，另加註土地界址坐標。 

第   17    條 申請土地複丈或建物測量案件，因撤回、駁回或其他情形，依規定得請求退還

已繳之土地複丈費或建物測量費者，地政事務所於所為決定之通知書，應敘明

得請求退還之期限。 

申請人逾規定期限申請退還土地複丈費或建物測量費者，地政事務所應不予受

理。 

第一項之申請土地複丈或建物測量案件，經複丈人員於排定日期前往實地複丈

或測量時，申請人因故不需測量，當場撤回申請並於規定期限內申請退費者，

得扣除已支出之勞務費後，將餘額予以退還。 

第   18    條 土地複丈分割原圖不得對外印發，但因訴訟需要，當事人得請求法院逕向該管

地政事務所調閱。 

第   19    條 申請建物第一次測量時，縱未同時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地政事務所仍

應受理，並於測量完畢後，核發建物測量成果圖。 

第   20    條 （刪除） 

第   21    條 已登記之建物未增編門牌，權利人持憑法院確定判決申辦建物登記者，應依法

院判決意旨及該建物原編門牌號辦理，俟增編門牌號後，再另辦標示變更登記。

第   22    條 領有使用執照之加油亭得申請建物第一次測量登記。其建物平面圖應依據其頂

蓋垂直投影範圍予以測繪。 

第   23    條 （刪除） 

第   24    條 一般建物應逐棟編列建號，為五位數。特別建物數棟併編一建號為母號，亦為

五位數，其各棟建物以分號編列，為三位數，以表棟次。 

第   25    條 未登記建物，為申報自用住宅用地優惠稅率需要，得申請該建物之基地號勘查

或勘測建物位置。 

依前項辦理基地號勘查或勘測建物位置完畢，應於建物測量成果表（圖）內註

明「本項成果表（圖）僅供申請核課自用住宅用地稅率之用」。 

 


